


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年5月21日
發文字號：北市地工審字第09930582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內從事開發建築行為，其基地

位在「保護區」與「住宅區」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標準，兩

者間有無差異，敬請 貴局惠予釋復。

正本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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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保存年限：

地址：11086臺北市信義區松德路300號3樓
承辦人：鄭仁傑
電話：02-27593001#3722
傳真：02-27592508
電子信箱：ge-40728@mail.taipe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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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大地工程處 函

受文者：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
局




